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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受让投资基金份额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认购基金名称及投资方向：领航共创（西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

称“领航共创”），引领社会资本共同挖掘西安交通大学重点专业、重点实验室的优质科技成果转化项
目。基金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业务提供资金、产业资源支持，助力研究成果产业化落地，扶持优秀科
技型企业发展壮大，加强科研端与产业端联动，与公司业务具有相关性。

● 投资金额、在投资基金中的占比及身份：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爱科赛
博”或“公司”）作为有限合伙人以1,000.00万元人民币受让西交一八九六（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
持10.00%领航共创基金份额；

● 本次投资不属于关联交易，亦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 相关风险提示：
1、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

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
预期收益风险；

2、公司密切关注投资基金后续进展及业务协同机会，通过投资促进主营业务发展，并将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一、参与投资基金事项概述
为加快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依托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团队优势、项目资源优势和平台优势，积极

寻找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加强公司的投资能力，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利能力，公司于
2024年11月21日与西交一八九六（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签署了《领航共创（西安）科技成果转化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作为有限合伙人以1,000.00万元人民币受让西交一八九六
(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所持10.00%领航共创基金份额。

本次投资中公司未对其他投资人承诺保底收益或进行退出担保。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关联交易，
且亦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本次对外投资事项在公
司总经理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需提交董事会、股东大会审议。

二、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基本情况
（一）普通合伙人、执行事务合伙人及基金管理人
1、长安汇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是领航共创的普通合伙人1、执行事务合伙人1及基金管理

人，其基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注册资本
成立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法定代表人
企业类型
主要股东

长安汇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西安曲江新区雁翔路3001号华商文化传媒中心2号楼901-6

10,000万元人民币
2020-08-21

91610133MAB0JRGL8E
一般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
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创业投资基金管理服务（须在中国证券
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自有资金投资的资产管理服务。（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李聪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长安汇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100%持股

2、西交一八九六(西安)创新服务有限公司是领航共创的普通合伙人2、执行事务合伙人2，其基
本情况如下：

企业名称
注册地址
认缴金额
成立日期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经营范围

企业类型
主要股东

西交一八九六(西安)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丈八街办丈八四路20号神州数码西安科技园5栋26层

1,000万元人民币
2018-07-06

91610131MA6W09394A
计算机软件、电子信息产品、电气产品、无线设备的技术开发、技术服务;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及
品牌策划;网络工程的安装、维护;系统集成;计算机软硬件及配件、电子产品、电气产品、化工产品（不
含危险、监控、易制毒化学品）、音像制品的批发、零售、房屋租赁。（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

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西交一八九六（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100%持股

（二）其他主要投资者
无其他在基金总认缴规模中占比10%以上的投资者。
三、关联关系或其他利益关系说明
基金管理人、普通合伙人及有限合伙人均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与公司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关联关系或利益安排，未以直接或
间接形式持有公司股份。

四、投资基金的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1、基金名称：领航共创(西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基金总规模：人民币10,000万元整
3、经营场所：陕西省西安市高新区西太路900号丝路（西安）前海园1号楼4层10403室
4、基金管理人：长安汇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执行事务合伙人：长安汇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西交一八九六(西安)创新服务有限公司
6、基金编号：SANW02
7、经营范围：一般项目：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8、基金认缴出资情况如下：

合伙人名称
长安汇通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西交一八九六(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
司

海南磐久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深圳市盛弘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市石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陕西亚成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西安亿杰智合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长安汇通私募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西交一八九六(西安)创新服务有限公
司
/

合伙人类型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有限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普通合伙人

合计

认缴出资额（万元）
5,900
2,200
300
300
300
300
300
100
300

10,000

出资比例
59%
22%
3%
3%
3%
3%
3%
1%
3%

100%

出资形式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货币

/
9、存续期限
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为【十一】年，自合伙企业成立日起算，以合伙企业营业执照记载的期限为

准。合伙企业的营业执照首次签发之日为合伙企业成立日，如营业执照注明了成立日期的，以该日
期为准。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后，合伙期限可以提前或延期结束。

基金存续期为【九】年，其中前【五】年为投资期，后【四】年为退出期。经全体合伙人一致同意，可
延长两次退出期，每次不超过【一】年。基金存续期自基金成立日起算，基金成立日以管理人发布的
基金成立公告记载为准，且不得超过合伙企业的合伙期限。

（二）管理模式
1、合伙事务的执行
合伙企业由执行事务合伙人执行合伙事务。
2、管理费
管理费按年收取。在基金投资期内，管理费应以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为计算基数，按【1.2】%/

年的费率计收；在基金退出期内，管理费以合伙企业实缴出资总额扣除已投资项目退出本金后余额
的【1.2】%/年的费率计收；基金延长的经营期限(如有)内不收取管理费。如有新的有限合伙人入伙，
则管理人有权对新增的出资额追加收取自有限合伙企业备案之日起的管理费。

3、收益分配方式
除非另有明确约定，合伙企业的可分配收入应当在全体合伙人之间按照下列顺序进行实际分

配：
首先，实缴出资额返还。百分之百（100%）向全体合伙人按照实缴出资比例进行分配，直至全体

合伙人=累计获得的收益分配总额等于其届时缴付至合伙企业的实缴出资总额；
其次，门槛收益分配。在按照上述分配后，剩余可分配收入按照各合伙人实缴出资比例分配，直

至各合伙人获得分配的累计金额达到其实缴出资额按照单利【8%/年】的回报率计算所得的门槛收
益。门槛收益的计算期间为合伙人实缴出资额的付款到期日(如实际到账之日晚于付款到期日则以
实际到账之日为准)起至合伙人收回该部分实缴出资额之日止；为免疑义，分期实缴或分次收回的，对
应的门槛收益均应分段计算；

最后，超额可分配收入。在按照上述两项分配后，如有余额，80%按照各有限合伙人持有份额的
比例分配给全体有限合伙人，剩余20%基金管理人与执行事务合伙人2按6:4的比例进行分配。

（三）投资模式
1、投资方向：发挥国有资本运营功能，引领社会资本共同挖掘西安交通大学重点专业、重点实验

室的优质科技成果转化项目。一方面为高校科技成果转化业务提供资金、产业资源支持，助力研究
成果产业化落地，扶持优秀科技型企业发展壮大，加强科研端与产业端联动，实现互利互赢；另一方
面为省内传统产业转型升级、新旧动能转换提供支持，为省属国有企业注入科研活水，加速战略新兴
产业聚链成势。

2、投资方式：合伙企业将按市场化原则进行投资活动，以相关法律及规定允许的投资方式进行
投资。

3、投资比例：基金投向西安交通大学科技成果转化项目、校友创业项目或其他与西安交通大学
科研成果相关的项目的比例不低于基金总实缴出资额的80%；基金对单个项目单次投资金额原则上
不超过本基金总实缴出资额的20%。

五、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转让方（甲方）：西交一八九六（西安）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受让方（乙方）：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标的企业：领航共创（西安）科技成果转化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一）转让安排
截至本协议签署日，甲方共计持有标的企业22%的合伙份额（认缴出资额2200万元、实缴出资额

100万元）。甲方同意将持有的标的企业10.00 %的合伙份额（认缴出资额1,000万元、实缴出资额 0
万元，以下简称“标的份额”），以0元价格转让给乙方，乙方受让标的份额后，按照标的企业《合伙协
议》的约定向合伙企业履行实缴出资义务。

（二）甲方的承诺与保证
甲方承诺其对转让给乙方的标的份额拥有合法且完全的处分权。标的份额不存在信托、委托持

股或其他类似安排，不存在任何第三方的权利限制，未设置任何质押，不存在被冻结、查封或其他任
何被采取强制或保全措施的情形。甲方与乙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已取得标的企业全体合伙人的同
意，乙方不会因受让标的份额或与甲方签署本协议而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或受到任何第三方
的权利追索。

（三）乙方的权利与义务
自标的份额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办理完毕之日起，乙方作为合伙人享有所持标的份额对应的各

项权利，承担相应义务。
（四）违约责任
1、甲方确认知悉乙方为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双方签署并履行本协议可能涉及乙方相关内

幕信息，故甲方、标的公司及其他知悉本协议内容的相关主体应严格遵守保密义务。未经乙方同意
或在乙方公开发布相关信息前，任何一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规定擅自披露、泄露或在本协议约定
范围外使用本协议相关信息或因签署及履行本协议而知悉的乙方保密信息；否则，甲方应自行承担
由此产生的后果及责任，并赔偿给乙方造成的全部损失。

2、如甲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按时办理完毕或经乙方同意调整时间后仍未按时办理完毕标的份
额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备案，或经乙方确认上述登记或备案无法办理，或
甲方所作承诺不实或存在其他违约行为，乙方有权立即解除本协议，甲方应赔偿由此给乙方造成的
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乙方为签署及履行本协议而支出的任何成本或费用）。

3、如乙方未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本合同约定的实缴等义务的，应赔偿由此给甲方造成的全部损
失（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律师费、甲方为签署及履行本协议而支出的任何成本或费用）。

（五）争议解决
双方因执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应友好协商解决，协商无法解决的，任何一方均可向原告所在地有

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六、本次交易的目的、对公司的影响及存在的风险
（一）目的及影响
公司本次参与认购投资基金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投资方向，在保证公司主营业务稳健发展的前

提下，有助于加快公司发展战略的实施，依托基金管理人的专业团队优势、项目资源优势和平台优
势，积极寻找具有良好发展前景的项目，也有利于加强公司的投资能力，提高公司的综合竞争力和盈
利能力。本次投资的资金来源均为公司自有资金，不会影响公司主营业务的正常开展，该合伙企业
不会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不会对当前业绩产生重大影响，不会对公司未来主营业务、财务状况、
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不存在损害上司公司及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存在的风险
1、投资基金具有投资周期长、流动性较低等特点，在投资过程中将受宏观经济、行业周期、投资

标的经营管理等多种因素影响，可能存在因决策或行业环境发生重大变化，导致投资项目不能实现
预期收益风险；

2、公司密切关注投资基金后续进展及业务协同机会，通过投资促进主营业务发展，并将按照《上
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
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西安爱科赛博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3363 证券简称：*ST傲农 公告编号：2024-204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部分股份被解除冻结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公司控股股东漳州傲农投资有限公司（原名称为“厦门傲农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傲农投

资”）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266,173,069股，占公司总股本的30.58%。截至2024年11月20日，傲农
投资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的股份数累计为27,618,053股，占其所持股份数的10.38%，占本公司总
股本的3.17%。

● 傲农投资及其一致行动人吴有林先生、漳州芗城百瑞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原名“厦门裕
泽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百瑞投资”）、吴有材先生、傅心锋先生、张明浪先生、郭庆辉
先生合计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为379,871,6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43.65%。截至2024年11月20日，
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合计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股份数累计为109,341,245股，占
其合计持股数量的28.78%，占公司总股本的12.56%。

● 综合考虑近期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百瑞投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及法院裁定
受理债权人对傲农投资的重整申请等事项，后续傲农投资和吴有林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可能面
临较多变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相关变化可能导致公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获悉公司控股股东
傲农投资持有的公司部分股份被解除冻结，具体情况如下：

一、本次股份被解除冻结的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本次解除冻结/标记股份
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解除冻结/标记股份时间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占其所持股份比例
剩余被冻结/标记股份数量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备注

傲农投资
16,500,000股

6.20%
1.90%

2024年11月20日
266,173,069股

30.58%
27,618,053股

10.38%
3.17%

二、股东股份累计被司法冻结及司法标记的情况
截至2024年11月20日，公司控股股东傲农投资、实际控制人吴有林先生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被

司法冻结及司法标记股份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傲农投资

吴有林

百瑞投资

吴有材

傅心锋

张明浪

郭庆辉

合计

持股数量（股）

266,173,069
75,423,192
34,719,710
3,176,029
149,500
115,050
115,050

379,871,600

持股比例

30.58%
8.67%
3.99%
0.36%
0.02%
0.01%
0.01%
43.65%

剩余被冻结数量
（股）

1,296
42,902

0
0
0
0
0

44,198

剩余被标记数
量（股）

27,616,757
75,380,290
6,300,000

0
0
0
0

109,297,047

合计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10.38%
100%
18.15%
0.00%
0.00%
0.00%
0.00%
28.78%

合计占公司总股
本比例

3.17%
8.67%
0.72%
0.00%
0.00%
0.00%
0.00%
12.56%

三、其他事项说明及风险提示
2024年2月3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控股股东被债权人申请重整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4-

040），控股股东傲农投资收到债权人福建大舟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舟集团”）的《通知
书》，大舟集团因傲农投资未按期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已向人民法院提交申请对傲农
投资进行重整的材料。

2024年3月8日，公司披露了《关于法院裁定受理控股股东重整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8），
福建省漳州市芗城区人民法院于2024年3月7日裁定受理债权人大舟集团对傲农投资的重整申请，
傲农投资进入重整程序，但傲农投资尚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傲农投资进入重整程
序，将可能对公司股权结构等产生影响。

综合考虑近期傲农投资、吴有林先生、百瑞投资部分股份被司法冻结和司法标记及法院裁定受
理债权人对傲农投资的重整申请、吴有林先生部分股份被司法拍卖成交过户等事项，后续傲农投资
和吴有林先生持有的公司股份情况可能面临较多变化，存在较大的不确定性，相关变化可能导致公
司存在控制权不稳定的风险。

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股票代码：002083 股票简称：孚日股份 公告编号：临2024-064
债券代码：128087 债券简称：孚日转债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孚日转债”赎回实施的第六次

提示性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监高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孚日转债”赎回价格：101.74元/张（含息税）
2、“孚日转债”赎回条件满足日：2024年11月13日
3、“孚日转债”停止交易日：2024年12月2日至2024年12月4日
4、“孚日转债”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4日
5、“孚日转债”停止转股日：2024年12月5日
6、“孚日转债”赎回日：2024年12月5日
7、发行人（公司）资金到账日：2024年12月10日
8、投资者赎回款到账日：2024年12月12日
9、赎回类别：全部赎回
10、最后一个交易日可转债简称: Z日转债
11、风险提示：根据安排，截至2024年12月4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孚日转债”，将被强制赎回，特

提醒“孚日转债”持券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本次赎回完成后，“孚日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
牌。持有人持有的“孚日转债”如存在被质押或被冻结情形的，建议在停止交易和转股日前解除质押
和冻结，以免出现无法转股而被赎回的情形。因目前“孚日转债”二级市场价格与赎回价格存在较大
差异，特别提醒各位持有人注意在限期内转股，投资者如未及时转股，可能面临损失，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赎回情况概述
1、触发赎回情形
公司A股股票自2024年10月8日至2024年11月13日已有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当

期转股价格（3.88元/股）的130%（即5.044元/股），已经触发《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有条件赎回条款。

公司于2024年11月13日召开了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前赎回“孚日转
债”的议案》，决定行使“孚日转债”的有条件赎回权。

2、赎回条款
转股期内，当下述两种情形的任意一种出现时，公司董事会有权决定按照债券面值加当期应计

利息的价格赎回全部或部分未转股的可转债：
①在转股期内，如果公司股票在任何连续三十个交易日中至少十五个交易日的收盘价格不低于

当期转股价格的130%（含130%）；
②当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未转股余额不足3,000万元时。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可转债票面总金额；
i：指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付息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算头不算尾）。

若在前述三十个交易日内发生过转股价格调整的情形，则在调整前的交易日按调整前的转股价
格和收盘价计算，调整后的交易日按调整后的转股价格和收盘价计算。

二、赎回实施安排
1、赎回价格及其确定依据
根据《募集说明书》中关于有条件赎回条款的相关约定，赎回价格为 101.74元/张（含息税）。具

体计算方式如下：
当期应计利息的计算公式为：IA =B×i×t/365
IA：指当期应计利息；
B：指本次可转债持有人持有的本次可转债票面总金额：100元/张
i：指本次可转债当年票面利率：1.80%；
t：指计息天数，即从上一个计息日（2023年 12月 18日）起至本计息年度赎回日（2024年 12月 5

日）止的实际日历天数为353天（算头不算尾）。
当期利息 IA=B×i×t/365=100×1.80%×353/365=1.74元/张；
赎回价格=债券面值+当期利息=100+1.74=101.74元/张；
扣税后的赎回价格以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核准的价 格为准。公司不对

持有人的利息所得税进行代扣代缴。
2、赎回对象
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4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所有“孚日转债”持有人。
3、赎回程序及时间安排
（1）公司将在赎回日前的每个交易日披露一次赎回提示性公告，通知“孚日转债”持有人本次赎

回的相关事项。
（2）自2024年12月2日起，“孚日转债”停止交易；自2024年12月5日起，“孚日转债”停止转股。
（3）2024年12月5日为“孚日转债”赎回日。公司将全额赎回截至赎回登记日（2024年12月4日）

收市后登记在册的“孚日转债”。本次提前赎回完成后，“孚日转债”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4）2024年12月10日为发行人资金到账日，2024年12月12日为赎回款到达“孚日转债”持有人

资金账户日，届时“孚日转债”赎回款将通过可转债托管券商直接划入“孚日转债”持有人的资金账
户。

（5）公司将在本次赎回结束后7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上刊登赎回结果
公告和可转债摘牌公告。

4、其他事宜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部
咨询电话：0536-2308043
三、其他须说明事项
1、“孚日转债”持有人办理转股事宜的，必须通过托管该债券的证券公司进行转股申报。具体转

股操作建议可转债持有人在申报前咨询开户证券公司。
2、“孚日转债”持有人申请转换成的股份须是整数股。转股时不足转换为1股的可转债余额，公

司将按照深交所有关规定，在可转债持有人转股当日后的五个交易日内以现金兑付该可转债余额及
该余额所对应的当期应计利息。

四、备查文件
1、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决议
2、核查意见
3、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孚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0103 证券简称：青山纸业 公告编号：临2024-075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 下午 13:00-14: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22日(星期五) 至11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

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qszy600103@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
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10月29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4年11月29日下午 13:00-14: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
交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9日下午 13:00-14: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文字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林小河先生
董事会秘书：潘其星先生
财务总监：余建明先生
独立董事：冯玲女士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11月 29日下午 13:00-14: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s://

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22日(星期五)至11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qszy600103@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
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秘书处
电话：0591-83367773
邮箱：qszy600103@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

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福建省青山纸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301367 证券简称：怡和嘉业 公告编号：2024-062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
设立私募基金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概述
为加强实现产业协同，借助专业机构的专业力量及资源优势，推进产业与资本的有效融合，北京

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海南润脉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润脉投资”）于2024年11月18日与深圳前海邦勤投资有限公司、东莞松山湖招引壹号发展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崇好科技有限公司、刘明宇共同签署了《郑州市邦勤达睿天使创业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协议》。郑州市邦勤达睿天使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
简称“合伙企业”）目标认缴规模为人民币50,000万元，首期募集规模为人民币8,200万元，公司全资
子公司润脉投资作为有限合伙人拟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出资2,000万元人民币认购合伙企业的基金
份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11月 19日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披露的《关于与专业
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设立私募基金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61）。

二、与专业投资机构共同投资进展

近日，郑州市邦勤达睿天使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完成了工商登记并取得了郑州市
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颁发的《营业执照》，具体信息如下：

1、名称：郑州市邦勤达睿天使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10100MAE47FD91L
3、出资额：8,200万元人民币
4、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5、成立日期：2024年11月20日
6、执行事务合伙人：深圳前海邦勤投资有限公司（委派代表:于瑶）
7、主要经营场所：河南省郑州市郑东新区尚贤街32号中原科技城基金大厦24层2402-1
8、经营范围：一般项目：创业投资（限投资未上市企业）（除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

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许可项目：以私募基金从事股权投资、投资管理、资产管理等活动（须在中国
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完成登记备案后方可从事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

三、其他说明
公司将持续关注该私募基金的后续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

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注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1、郑州市邦勤达睿天使创业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北京怡和嘉业医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0955 证券简称：维远股份 公告编号：2024-053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9日(星期五)上午9:00-10: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22日(星期五)至11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首页

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wyhxzqb@163.com进行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
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2024年10月26日发布公司2024年第三
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
于2024年11月29日上午9:00-10:00举行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文字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2024年第三季度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

的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
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4年11月29日上午9:00-10:00

（二）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参加人员
董事长：魏玉东先生
董事、总经理：李秀民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吕立强先生
董事、副总经理、财务总监：宋成国先生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在 2024年 11月 29日上午 9:00-10:00，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

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2024年11月22日(星期五)至11月28日(星期四)16:00前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

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据活动时间，选中
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wyhxzqb@163.com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
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546-5666889
邮箱：wyhxzqb@163.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看本次

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利华益维远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2024年11月21日

证券代码：603987 证券简称：康德莱 公告编号：2024-042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注销回购股份并减资暨通知债权人的

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分别于2024年10月28日召开第五届

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及第五届监事会第十次会议，2024年 11月 15日召开 2024年第一次临时股东
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并注销的议案》，详情请查阅2024年10月29日披露于上海证
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的《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变更回购股份用途
并注销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36）。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为切
实提高股东的投资回报，进一步向投资者传递公司对自身长期内在价值的坚定信心和高度认可，提
高公司长期投资价值、增强投资者信心，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公司将2022年股份回购方案中的用途由

“用于股权激励”变更为“减少公司注册资本”，即公司对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中的4,210,900股库存股进
行注销并相应减少注册资本。本次注销完成后，公司的总股本将由 441,001,780股变更为 436,790,
880股，公司的注册资本亦将由44100.1780万元变更为43679.0880万元。

根据《公司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债权人自接到公司通知起30日内、未接到通知者自

本公告披露之日起 45日内，均有权凭有效债权文件及相关凭证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担
保。债权人未在上述规定期限内行使上述权利的，本次股份注销事项将按照法定程序继续实施。

债权人可采用现场、邮寄或传真方式申报，具体如下：
1、债权申报所需材料
公司债权人可持证明债权债务关系存在的合同、协议及其他凭证的原件及与原件核对无误的复

印件到公司申报债权。
债权人为法人的，需同时携带法人营业执照正本原件及加盖公章的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

表人身份证明文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上述文件外，还需携带加盖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签字的授权
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复印件。

债权人为自然人的，需同时携带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签字确认的复印件；委托他人申报的，除
前述文件外，还需携带授权委托书和代理人有效身份证件的原件及签字确认的复印件。

2、申报时间：2024年11月22日起45日内，每个工作日的9:00-11:00，13:30-16:30。
3、申报地点及申报材料送达地点
联系地址：上海市嘉定区高潮路658号
联系人：顾佳俊、欧兰婷
联系电话：021-69113502
传真：021-69113503
联系邮箱：dm@kdlchina.net
特此公告。

上海康德莱企业发展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3788 证券简称：宁波高发 公告编号：2024-025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外投资设立境外全资子公司的

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为积极拓展国际市场，推行“走出去”战

略，根据行业发展趋势及公司业务中长期发展需要，拟设立新加坡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马来西亚
生产基地（孙公司）。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9月3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披露的《关于拟设
立境外全资子公司并投资建设生产基地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21）。

二、对外投资进展
公司已于近日在新加坡和马来西亚完成了相关注册登记手续，并领取了当地行政主管部门签发

的注册登记证明文件，相关登记信息如下：
1、新加坡子公司登记信息
名称：Gaofa International Investment (Singapore) PTE. LTD.
注册号码：202445423N

成立时间：2024年11月5日
公司类型：Private Company Limited By Shares
注册地址：3 Phillip Street #10-04 Royal Group Building Singapore (048693)
股权结构：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Wholesale Trade Of A Variety Of Goods Without A Dominant Product (46900)
2、马来西亚公司登记信息
名称：Gaofa Automotive Control System (Malaysia) SDN. BHD.
注册号码：202401048632 (1594477-U)
成立时间：2024年11月18日
公司类型：S-Limited By Shares
注册地址：B-6-21 Empire Subang Soho Jalan Ss16/1 47500 Suba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股权结构：新加坡子公司持股100%
经营范围：The principal business activity of the company are those manufacturing of automotive con⁃

trol products such as variable speed control systems, electronic accelerator pedals, automotive controllers,
and automotive cables.

特此公告。
宁波高发汽车控制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二四年十一月二十二日

证券代码：688653 证券简称：康希通信 公告编号：2024-051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大股东和
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4年
11月19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的《关于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暨落实“提质增效重回报”行动方案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50）。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7号——回购股份》
等相关规定，现将公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的前一个交易日（即2024年11月18日）登记在册的
前十大股东和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的名称、持股数量和持股比例情况公告如下：

一、公司前十大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股东名称
彭宇红
赵奂

上海乾晓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潘斌
姚冲

持股数量（股）
39,546,541
33,870,213
24,418,858
23,517,126
16,109,698

占总股本比例（%）
9.32
7.98
5.75
5.54
3.80

6
7
8
9
10

东方华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嘉兴鑫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燕舞半导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

胡思郑
上海觅芯企业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14,874,838
12,752,072
12,693,330
10,322,382
10,232,791

3.50
3.00
2.99
2.43
2.41

二、公司前十大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潘斌

姚冲

东方华宇资本管理有限公司－嘉兴鑫仍创业投资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盐城经济技术开发区燕舞半导体产业基金（有限合伙）

英特尔产品（成都）有限公司

胡思郑

卢玫

吕越斌

北京华控投资顾问有限公司－北京华控产业投资基金（有限合
伙）

魏泽鹏

持股数量（股）

23,517,126
16,109,698
14,874,838
12,752,072
12,693,330
10,322,382
9,908,261
8,420,592
8,139,620
8,046,774

占无限售条件流通股份比
例（%）

8.47
5.80
5.36
4.59
4.57
3.72
3.57
3.03
2.93
2.90

特此公告。
格兰康希通信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00483 证券简称：福能股份 公告编号：2024-067
转债代码：110048 转债简称：福能转债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的

权益变动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权益变动系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公司总股

本增加，控股股东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能源集团）持股比例被动稀释，由前次权
益变动报告披露的61.60%降至当前的56.54%，合计被动稀释5.06%。

●本次权益变动不涉及要约收购，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公司于2024年11月21日收到控股股东能源集团的《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

书》，由于公司公开发行的“福能转债”转股使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公司控股股东的持股比例被动稀
释，由2021年10月编制的权益变动报告书披露的61.60%降至当前的56.54%，合计被动稀释5.06%。

一、本次权益变动基本情况
经中国证监会《关于核准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

〔2018〕1732号）核准，公司于2018年12月7日公开发行2,830 万张“福能转债”，债券代码“110048”。
公司上述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于2019年6月14日进入转股期，截至2024年11月20日，累计

转股362,919,857股，公司总股本增加，导致公司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
二、本次权益变动信息披露义务人情况

公司名称

企业类型

成立日期

福建省能源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1998年4月1日

营业期限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注册地址

经营场所

经营范围

1998年4月1日至2048年4月1日

谢基颂

1,000,000万元

913500000035922677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省府路1号

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琴亭路29号方圆大厦第17层

许可项目：矿产资源勘查；发电业务、输电业务、供（配）电业务；医疗服务；危险废物经营。（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
为准）一般项目：发电技术服务；新兴能源技术研发；煤炭及制品销售；矿物洗选加工；远程健康管理
服务；新材料技术研发；水泥制品销售；新型建筑材料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石油制品制造（不含危
险化学品）；石油制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品）；化工产品生产（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化工产品销售
（不含许可类化工产品）；专用化学产品制造（不含危险化学品）；专用化学产品销售（不含危险化学
品）；固体废物治理；国内贸易代理；生物化工产品技术研发；货物进出口；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企业总部管理；以自有资金从事投资活动；碳减排、碳转化、碳
捕捉、碳封存技术研发；节能管理服务；环保咨询服务；合同能源管理；企业管理咨询。（除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三、所涉及后续事项
（一）本次权益变动系“福能转债”转股导致控股股东持股比例被动稀释，不涉及要约收购，亦不

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
（二）“福能转债”目前处于转股期，可转债持有人是否选择转股及具体转股数量、转股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若后期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的具体情况详见同日刊登于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的《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特此公告。

福建福能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证券代码：688248 证券简称：南网科技 公告编号：2024-035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南网科技”）综合考虑公司核心技术研

发等实际情况，经公司管理层研究，因顾红柏先生退休离任，不再认定为公司核心技术人员。
● 顾红柏先生退休离任后，其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不会对公司技术研
发、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
研发项目的工作开展。
一、核心技术人员退休离任的具体情况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顾红柏先生因已到法定退休年龄，不再担任公司核心技术人员，顾红柏先生

在公司任职期间恪尽职守、勤勉尽责，为公司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公司及公司董事会对顾红柏先生
为公司发展所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一）核心技术人员具体情况
顾红柏先生，1964年出生，中国国籍，无境外永久居留权，本科学历，学士学位，高级工程师。

1986年至2017年历任广东电网电力科学研究院轮机室汽轮机技术员，汽轮机助理工程师、汽轮机工
程师、副主任、总工室副总工程师、副总工程师；2017年至2020年11月任广东电科院能源技术有限责
任公司副总工程师，2020年11月至2021年8月任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2021
年8月起任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资深技术总监。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顾红柏先生未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二）参与的研发项目
顾红柏先生在公司任职期间参与了公司的技术研发工作，在《劳动合同》有效期内，因履行职务

或利用公司物质、技术、业务信息等产生的发明创造、计算机软件、技术秘密及其他商业秘密信息等
知识产权均归公司所有。顾红柏先生与公司之间不存在涉及职务成果、发明专利等知识产权的权属
纠纷或潜在纠纷，其离任不会影响公司知识产权权属的完整性。

（三）保密及竞业限制情况
根据公司与顾红柏先生签署的《劳动合同》《保密协议》《保密承诺书》等相关协议文件，双方明确

约定了关于技术秘密、业务秘密、经营信息、财务信息和其他商业秘密的保密义务、违约责任等事项，
顾红柏先生对其知悉的公司技术秘密和其他商业秘密负有保密义务。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未发
现顾红柏先生有违反保密协议或竞业禁止条款等情形。

二、核心技术人员离任对公司的影响
公司通过长期技术积累和发展，已建立了完备的研发体系。公司始终注重人
才引进与培养，多年来逐步建立了与公司发展需求相适应的人才引进和储备培养
机制，不存在对特定技术人员的重要依赖情况。
顾红柏先生负责的研发工作已完成交接，公司的技术研发和生产经营均正常有序推进。截至

2022年末、2023年末，公司研发人员分别为 137人、298人，占公司员工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37.74%、
36.88%。公司研发人员数量仍在不断增长，研发团队后备人员充足，现有研发团队能够支持公司未
来核心技术的持续研发。此次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动不会对公司现有项目研发进展、核心竞争力、持
续经营能力造成实质性影响。

本次变动前后，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情况如下：
时间

本次变动前

本次变动后

核心技术人员姓名
林国营、刘石、顾红柏、冯永新、苏伟、胡春潮、吴昊、盛超、罗嘉、胡

康涛
林国营、刘石、冯永新、苏伟、胡春潮、吴昊、盛超、罗嘉、胡康涛

三、公司采取的措施
顾红柏先生退休离任后，其负责的工作已完成交接，不会对公司技术研发、
核心竞争力和持续经营能力产生实质性影响，不会影响公司现有核心技术及研发
项目的工作开展。公司现有研发团队及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现有核心技术
的研发工作，研发项目处于正常、有序推进状态；公司将不断完善研发团队建设，加强研发技术

人员的培养，提升公司研发创新能力。
四、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
公司核心技术人员总体稳定，现有核心技术人员能够支持公司未来核心技术及创新产品的持续

研发工作，本次核心技术人员的变动不会对公司的日常经营、核心竞争力与持续经营能力产生重大
不利影响。

特此公告。

南方电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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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
召开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
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4年10月26日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上披露了《广西绿城水务股份
有限公司 2024年第三季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深入、全面地了解公司经营情况，公司于
2024年11月20日召开了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现将会议召开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说明会召开情况
2024年11月20日16:00-17:00，公司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
（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以网络互动方式召开了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公司董

事、总经理蒋俊海先生，独立董事何焕珍女士，副总经理许雪菁女士，总会计师叶桂华女士以及董事
会秘书黄红女士出席了本次业绩说明会，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并就投资者提出的问题进
行了回答。

二、本次说明会预征集问题及答复
公司于2024年11月12日发布了关于召开2024年第三季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后，有投资者预先

向公司提出了相关问题，现就有关提问答复如下：
问题1：公司上市以来，是否有回购自己的股份，如有，价格是多少？未来是否有打算回购自己的

股份？
答：公司未实施过股份回购。未来如有回购计划，公司会按有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问题2：2023年第四季度，建宁集团增持了南宁百货的股份，成为其前十大股东，在两家股价同时

都在历史低位的时候，为什么选择增持南百，而不是绿城？
答：股东根据自身的发展情况进行投资决策，公司不了解也不能干预股东的投资决策。
三、本次说明会现场提问及答复
公司就投资者在本次说明会上提出的问题给予了回答，问题及答复整理如下：
问题1：贵司截至9月30日应收账款达25亿元，请问应收账款余额高的原因及解决措施？

答：公司应收账款主要为污水处理业务对政府的应收款项，受污水处理服务费结算环节和政府
审批程序的影响，部分污水处理服务费未能及时结算，导致应收账款增加。公司将进一步加强与政
府相关部门的沟通对接，加快污水处理服务费的申请拨付，确保应收账款的有效回收。

问题2：国家提出央企国企做好市值管理，为投资者创造价值，公司上市10年，下跌9年，连续多
年股价破净，严重影响投资者信心，请问面对如此走势公司如何加强市值管理？

答：企业市值受多种因素影响。公司生产运营稳定，未来会继续加快主业的建设和发展，推动产
能提升，积极扩展业务范围，适时开展资本运作，进一步提高公司经营业绩和股票价值，更好的回报
投资者长期以来的支持与认可。

问题3：2024 11.1投资者回复中说 公司结合实际认真学习，积极研究，有利于维护公司股价提升
市值管理不断提高高质量发展的路径，请问研究的怎么样了？有什么措施了没有？

答：股价不仅取决于公司基本面，还受宏观经济、行业情况、市场行情等诸多因素影响，具有不确
定性。公司将持续聚焦主业，狠抓生产经营管理，积极推进技术改造和技术创新，多措并举，努力降
本增效,并畅通投资者沟通交流渠道，丰富投资关系活动的内容和方式，深化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和深
度，让投资者更加客观深入地了解企业发展情况。同时，积极对外拓展业务和市场，延伸产业链，想
方设法提升公司的业绩水平，保持公司健康平稳运行。

问题4：目前南宁市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是多少，未来是否有调价计划？
答：南宁市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为2.73元/m?。根据公司与政府签订的污水处理特许经营协议，

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标准原则上以三年作为一个调整周期，如因污水处理和排放标准调整、服务范
围扩大等原因导致成本上升及符合调价条件时，可在价格调整周期内提出调整污水处理服务费价格
标准的申请。

问题5：公司体内的污水管网服务费定价是多少？是按照多少收益率核定的？
答：按照公司与政府签订的污水处理特许经营协议，污水处理设施建设及运营成本均纳入污水

处理服务费价格，不单独对污水管网进行定价。
四、其他事项
本次业绩说明会的全部内容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

感谢投资者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并对各位投资者长期以来对公司发展的关注和支持表示衷心的感
谢！

特此公告。
广西绿城水务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4年11月22日


